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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浙政办发〔２０２１〕４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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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对 ２０２１ 年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

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健全正向激励机制，推动形成担当作为、争先创优的

良好局面，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对 ２０２１ 年落

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、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，进一步加大

激励支持力度。现将 ２０２１ 年督查激励措施及组织实施等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效明显的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，在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安排省级相关试点时予以倾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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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建设

项目、省重大产业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负责）

二、对推进数字化改革成效明显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给予一定

财政资金奖励，用于统筹推进数字化改革。（省数字化改革“１ ＋ ５ ＋

１”牵头单位负责）

三、对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的设区市，

在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安排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奖补资金

时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发展改革委负责）

四、对推进“一带一路”重要枢纽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

区），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开发区（园区）提升发展、国家和省级

“一带一路”发展平台建设、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申报，优先

支持其开展跨境电子商务、市场采购、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外贸新

业态及数字贸易、服务贸易等领域试点探索；对其行政区域内符合

条件的项目优先推荐列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库、国家重大外资

专班项目，优先纳入省级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库、重大外资项目计划。

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负责）

五、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主动、成效较好的设区市，优先

支持其申报国家和省级相关试点示范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涉及

重大结构调整、低碳高效的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、省重大

产业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负责）

六、对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工作主动、成效明显的设区市，在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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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海洋（湾区）经济发展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

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负

责）

七、对全面推进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成效明显

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

省重点建设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负责）

八、对推动山区跨越式发展工作有力、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

区）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建设

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农业农村厅负责）

九、对实施低收入农户基本同步现代化行动成效明显的县

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时予以倾斜支

持。（省农业农村厅负责）

十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明

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省乡村振兴绩效提升奖补资金时予以倾

斜，支持其在农业农村改革试点等方面先行先试。（省农业农村

厅负责）

十一、对实施数字经济“一号工程”２． ０ 版，深化数字经济系统

建设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省工业与

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在深化数字经济系统建设

试点应用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国家试点示范项目、重大产业布局和

重大项目落地上予以倾斜。（省经信厅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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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对推动工业稳增长和技术改造，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

级，培育“单项冠军”企业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省工业与

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

地（先进制造业基地）建设，智能化技术改造、产业链协同创新项

目和产业重大项目落地，服务型制造和工业设计等试点安排方面

予以优先支持。（省经信厅负责）

十三、对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有力、成效明显的县

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。

（省经信厅负责）

十四、对打造三大科创高地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推进关键核

心技术攻关成效明显的设区市，增加 ２０％“尖兵”“领雁”等攻关

计划申报限额数，围绕地方重点产业发展优先支持开展先行试点，

优先支持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体系建设。（省科技厅负责）

十五、对推进促消费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省商

务促进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用于统筹推进促消费工作。

（省商务厅负责）

十六、对推进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

排省商务促进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用于统筹推进稳外贸稳

外资工作。（省商务厅负责）

十七、对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

排省住房与城市建设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建设厅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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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）

十八、对落实投资新政、实施省市县长项目、优化投资结构等

工作成效较好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省发展改革专项资金时予以

倾斜支持，并给予一定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。（省发展改

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负责）

十九、对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发展工作成效突出的设区市，

在安排省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在安排涉及交

通强国试点项目、申报交通领域试点示范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。

（省交通运输厅负责）

二十、对水利建设投资项目落实、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和水库系

统治理（除险加固）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省水利建

设与发展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在水利现代化治理试点安排

方面予以优先支持。（省水利厅负责）

二十一、对财政预算执行、财政存量资金盘活、国库库款管理、

预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完成情况较好的市、县（市），省财政利

用收回的存量资金、本年度预算资金等，在省与市县两级结算时予

以奖励。（省财政厅负责）

二十二、对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，节约集约

利用土地、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、闲置土地处置，推进永久基本

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作成效较好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给予新增建设

用地计划指标奖励。（省自然资源厅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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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三、对实施融资畅通工程、“凤凰行动”升级版，防范化解

金融风险成效明显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，在

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试验项目予以优先支持，对其行政

区域范围内重点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加大工作支持力

度。（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）

二十四、对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成

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时予

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市场监管局负责）

二十五、对推进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

区），在安排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专项资金、推荐国家级有关试点

示范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市场监管局负责）

二十六、对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

安排省住房与城市建设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建设厅负

责）

二十七、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、环境指标优良的设区

市，在安排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生态

环境厅负责）

二十八、对传承发展浙江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积极主动、成效明

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，在文化遗产保护载体建

设、公共文化旅游服务、红色旅游保护开发等工作中予以倾斜支

持。（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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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九、对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

给予适当奖励，在安排其行政区域范围内医疗资源配置方面予以

适当政策倾斜。（省卫生健康委负责）

三十、对实施学前教育提升行动计划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

在安排省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教育厅负责）

三十一、对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表现

优异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财政补助转移支付资金时予以倾斜支

持。（省民政厅负责）

三十二、对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力度大、提高就业创

业服务水平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在安排财政就业补助转移支

付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，专项用于就业创业工作。（省人力社保

厅负责）

三十三、对督查中发现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、创造

典型经验做法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。（省政

府办公厅负责）

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，是加强和改

进督查工作、完善督查激励长效机制、充分调动和激发各地从实际

出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举措。省级有关单位要及

时修订完善督查激励措施的配套实施办法，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

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的有关要求，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成果，构

建科学合理的督查评价体系，改进优化督查评价方式方法，客观全

—７—



面评价地方工作成效，切实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避免增加基

层负担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 ２０２０

年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》（浙

政办发〔２０２０〕４４ 号）停止执行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省

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４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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